鐵屋頂劇場  　 　 

場地租用管理要點及辦法
為有效利用鐵屋頂劇場（以下簡稱劇場）之實驗劇場、排練室（以下簡稱各場地），以推展表演藝術相關活動，特訂定本租用管理方法。

1、 申請資格
申請於劇場舉辦之活動，以表演藝術為主，申請人需為年滿20歲之中華民國國民，或於中華民國境內登記立案之非營利藝文團體、法人機關、學校、基金會、公司…等。

二、租借辦法

（1） 檔期開放時間：

1. 劇場全年開放檔期供各界提出申請。

2. 表演申請人應於演出前二個月提出申請。

3. 一般團體若非表演用途使用應於使用日前一週提出申請。

（2） 申請應備資料

1. 送件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下午七點起至下午九點止。(如為郵寄無須遵守此時間)

2. 送件地點：（300）新竹市公園路227巷1號3樓。

3. 送件內容：鐵屋頂劇場場地使用申請表、活動企劃書、立案證明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。

4. 送件方式：掛號郵寄或親送。

（3） 審核

申請書由劇場或劇場聘請之劇場專業人士審核，審核標準以活動內容和劇場技術安全為主要考量。劇場收件後兩週內通知審核結果。

（4） 簽約

申請單位於接獲審核結果通知後兩週內，至劇場3樓櫃檯完成租用簽約手續，逾期視為自動放棄。

（5） 繳費

簽約時需繳交場地使用保證金。使用前七日應支付剩餘款項，使用場地時如有增加費用，使用單位需於使用結束後一週內至劇場辦理補繳，及辦理保證金無息退還等手續。繳費方式得以現金、匯款等方式繳交。

鐵屋頂劇場地址：300新竹市公園路227巷1號3F
電話：0968-706464

傳真：(03)5236300

銀行：玉山銀行 新竹分行

帳號：0060-440-031079

戶名：舞次方舞蹈工坊夏工傑

（6） 協調會

使用單位應於使用前一週內至劇場與相關人員召開「演出協調會」。使用單位於會中應提出完整之技術資料、使用配備及活動細節。

三、場地租借時段及費率

（1） 場地之使用時間分為上午A（09：00~14：00）下午B（14：00~18：00）晚上C（18：00~22：00）三個時段，各申請單位應依所需時段在提出申請時提寫清楚，按時使用。申請時段應包含準備、佈置、排演、撤展．．．等等。如有特殊原因需臨時增加/減少使用時段，或使用上述以外時段者，需至少於使用前一週提出申請並經劇場同意始可更動。

（2） 各場地之租金細目，請詳見收費標準表。

四、使用取消及變更

（1） 申請使用單位辦妥申請手續後，不得要求延期或變更使用日期/內容，倘若無法如期使用，除不可抗力之因素（如天災、人禍、戰爭、群眾事件．．．等）得以劇場協調另一使用檔期或請求無息退還已繳費用外，應於原定使用日期一個月前以書面提出取消申請（以郵戳或劇場收發紀錄為憑），使得以無息退還租金，違著訂金一律沒收。申請使用小劇場各場地，不得私自轉讓，否則劇場當即停止其使用權，不得異議。

（2） 有關節目異動、取消等公告事宜，或變更後之票務等相關事宜，均由申請者自行負責。

五、損害及賠償

（1） 使用單位於劇場各場地進行佈置、搭台時，應事先於技術協調會中提出口頭或書面計畫，並獲得劇場同意。使用各場地應愛惜公務並嚴守申請使用時間。未經劇場同意，各單位不得逕行破壞地板、牆面，或以難以復原之方式進行佈置。如有任何外加器材及設備，應先行與劇場協調後方得使用。

（2） 使用單位租借期限結束時，應歸還租用場地及設備，並依照工作人員指示恢復原狀。使用單位如造成任何損壞或短少，申請單位或負責人應按市價負責賠償或復原，申請單位在使用結束後，如有任留置物，使用單位同意授權劇場任意處理，因此而產生之相關費用由保證金中扣除，如保證金不足，由使用單位由七日內補足。

六、票務與前台相關事宜

（1） 劇場內各場地所能容納之觀眾人數建議如下：實驗劇場8０人、排練室30人。

（2） 使用單位於劇場各場地所舉辦之活動，無論為公開或私人活動，均需於辦妥租用手續後方得對外發佈票卷。

（3） 使用單位於實驗劇場舉辦之演出，無論為售票或免費入場，均需印製觀眾入場卷，並請參考場地建議容納人數印製。如有溢發票卷或進場人數過多之情況，劇場基於安全考量可現場控制進場人數，因此而與觀眾衍生之票卷糾紛，由使用單位負責處理。　

（4） 使用單位之對外接待、聯絡、引導、詢問等各項事宜及公告，應自行派員負責及製作，並不得使用劇場之辦公室設備及電話作為聯絡方式。

七、注意事項

（1） 未經許可，不得於租用場地內、外，擅自安裝任何電器與外加電力。

（2） 劇場內嚴禁攜帶危險物品進入，且全面禁煙，禁止觀眾席、舞台及控制室用餐或用飲料、零食、吐痰、嚼食口香糖及檳榔等可能沾污地皮及座位之行為。

（3） 使用單位需自行製作相關進出工作證（工作證張數限於十五張內），並於使用場地前七日，連同工作人員清冊（表格樣式請洽詢劇場）及樣張兩份送交劇場辦公室蓋章，否則視同無效。

（4） 使用單位（人）需嚴守使用時間，並於每日工作結束後，自行完成使後區域之清潔，（垃圾請自行帶走）；使用單位如欲在各場地有大型公開餐飲活動，請在活動過後確實執行清潔工作，劇場也將酌收場地清潔費作為事後再清潔及消毒工作之用。場地恢復完成，於會同劇場人員檢查通過後，方可於兩個上班日後無息領回場地使用保證金，若未完成場地恢復及清潔，劇場有權利扣除保證金２０％作清潔費用。

（5） 使用單位（人）置於劇場內之服裝、燈光、道具及其他有價物，請自行保管，如有遺失或損壞劇場概不負責。

（6） 申請使用單位（人）違反上述規定，經劇場告誡後仍無法改進者，小劇場有權利立即取消該單位之場地使用權，所繳費用概不退回。劇場並得停止該單位一年內申請使用小劇場各場地之權利。

八、錄音、錄影及攝影

（1） 使用單位（人）之錄影事宜，請依照設備需求表上規定辦理。而使用所有之錄音、錄影及轉撥行為，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權者，由使用單位（人）自行負責。

（2） 申請單位（人）於簽約手續完成後，需提供演出文字內容及照片二張，以利劇場協助宣傳事宜。

本租用管理方法，經相關單位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劇場辦公室保留修正與更動之權利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舞次方舞蹈工坊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